
-  425 -  

附錄 27 
 

2017 年 10 月 17 日  
立法會政府帳目委員會會議  

 
《審計署署長第六十八號報告書》  

第 4章：提供區議會撥款以推行社區參與計劃 
 

民政事務局局長開場發言  
 
 

主席：  
 
 我們感謝審計署就社區參與計劃進行衡工量值審計，並就

多個範疇提出建議。我們會全力配合立法會政府帳目委員會（帳

委會）就這個議題展開的聆訊。我們大致同意審計署提出的各項

建議，亦已展開工作完善社區參與計劃撥款分配安排和利益申報

制度。我們在回應帳委會書面提問時也闡述了這些跟進工作。  
 
2. 一直以來，民政總署參照廉政公署協助制定的兩層利益申

報制度指引為基礎，透過《區議會常規》訂定有關防止利益衝突

的條文。  
 

3. 各區議員已根據《區議會常規》作出利益申報，而相關的

申報已上載區議會網頁供公眾瀏覽。第一層申報要求區議員在任

期生效後的一個月內披露個人利益。第一層申報強調金錢利益，

如這些利益有轉變，區議員亦要在 14天內作出更新。第二層申報

是指如區議員在區議會處理任何事項中，包括投標、報價和區議

會撥款等，有金錢或其他方面的利益關係，或發現與受惠者或可

能受惠者有關連，該議員在察覺此事後，必須在討論該事項之前，

盡早向區議會申報。  
 
4. 另外，《運用區議會撥款守則》亦就第二層申報提供進一

步指引，訂明區議員須就任何實際、潛在或表面的利益衝突作出

申報。同時，區議員應避免與獲得區議會撥款資助推行活動的人

士／機構有商業往來。  
 
5. 這個兩層利益申報制度運作已久，第一層申報涵蓋的利益

範圍相當全面，共有八大類。絕大部分議員都熟悉及跟從這個制

度作出申報。我們不時檢討《區議會常規》，並會在檢討時徵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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廉政公署的意見。我們在 2015年檢討相關的利益申報制度時，參

考了立法會的個人利益申報要求，更新了「議員及區議會轄下委

員會成員個人利益登記表格」；及上載議員及委員會成員的個人

利益登記表格至區議會網頁，供公眾瀏覧。  
 
6. 考慮到審計報告的建議，我們已進一步完善各項安排和制

度，包括—  
 
 民政總署已徵詢廉政公署的意見，並就第一層的利益申報

中有關「其他可供申報的利益」制定指引。我們希望這個

指引能幫助區議員更全面地及準確地作出第一層的申報。

例如按照有關原則區議員及委員會成員在推行社區參與計

劃的機構中擔任職位就應視為「其他可供申報的利益」而

須作出申報。  
 
 至於第二層利益申報，我們已要求各區議會秘書處在每次

會議上或傳閱文件時，必須提醒區議員及委員會成員申報

利益，提醒主席要作出裁決以及將裁決記錄在會議記錄

內。根據現行做法，會議記錄會上載到區議會網站，供市

民查閱。  
 
 我們亦提醒區議會或委員會秘書處只應在需要處理緊急事

項，又或有關事項不能押後至下次會議時，才可透過傳閱

文件形式作出決定。  
 
 民政總署亦已與各區議會秘書處合力訂立處理利益申報和

區議會及委員會主席在會議上作出的裁決的良好做法。這

些良好做法已分發予各區議會參考。  
 
 《運用區議會撥款守則》訂明區議員及委員會成員於區議

會及委員會會議申報利益的原則，亦適用於工作小組。雖

然如此，我們會在《區議會常規》的相關條文加入“工作

小組”的提述，讓區議員更清楚這項原則。  
 
 民政總署亦已實施或將會落實審計報告的其他建議。  
 

7. 主席，我及民政總署署長及康文署署長會樂於回答委員有

關審計報告的各項建議和跟進措施的提問。  
 
8. 謝謝主席。  


